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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1069 號民事裁定 

【主文】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債權人，持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其取得執行名

義所憑之債權，經法院判決確認不存在確定，倘執行法院就其提出之其他債權證明文件，依形

式審查結果，足認尚有其他已屆清償期之擔保債權存在時，即不得依債務人之聲明異議，駁回

強制執行之聲請。 

【本案提案之法律問題】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債權人持本票為債權證明文件，聲請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獲准後，執以為

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倘該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所憑之本票債權（下稱原聲請債權）經

判決確認不存在確定，但同判決亦肯認尚有其他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尚未確定）時，執行

法院得否依債務人之聲明異議，駁回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本大法庭之理由】 

1.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執行法院原則上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為強制執行 

(1)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強制執行依執行名義為之；執行法院應依執行名義所表明之執

行事項為強制執行，以裁判為執行名義者，其執行事項應依裁判主文定之，僅於主文不明確

時，始參酌理由認定之，至於裁判理由是否妥當，實體請求權是否存在，均非執行法院所應

審究。 

(2)而法院准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係對物之執行名義，其執行力之客觀範圍為裁定主文所示之

抵押物，裁定理由關於聲請債權之記載，僅為理由之形成，不過說明債權人因擔保債權已屆

清償期而尚未受清償，合於聲請拍賣抵押物之要件而已，與該裁定之執行力之客觀範圍無

關。 

(3)準此，除非該裁定嗣經法院廢棄確定，或債務人取得排除執行力之債務人異議之訴，或足以

確定該抵押權已失所依附，執行名義失其執行力之確定判決（如：債務人提起確認抵押權擔

保之債權全部不存在、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勝訴）外，執行法院自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

為強制執行。 

2.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一部確定不存在，尚不得因此即認抵押權已失所依附，抵押權登記僅形

式上存在，拍賣抵押物裁定失其執行力 

(1)因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表明之執行事項，僅在拍賣該抵押物，就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若干，

非該執行名義之內容，故強制執行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以是項裁定為執行名義之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供執行法院為形式上審核，

判定是否開啟執行程序及拍賣後結算應交付或分配該債權人之數額。 

(2)而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

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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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民法第 881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定有明

文。 

(3)又依同法第 881 條之 12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因最高限額

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時確定，故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時已存在，

且為由約定之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均為其擔保效力所及，抵押權人於其抵押債權未受

全部清償前，應得就抵押物之全部行使權利，縱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一部確定不存在，抵押

權之效力仍及於其餘擔保債權，尚不得因此即認抵押權已失所依附，抵押權登記僅形式上存

在，拍賣抵押物裁定失其執行力。 

3.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結果，可認尚有其他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之擔保債權存在時，自得以該非

訟法院裁定為執行名義開啟執行程序 

(1)我國現行強制執行制度，固係採執行機關與權利判定機關分離原則，就實行抵押權之強制執

行，執行機關不參與作為強制執行基礎之執行名義即拍賣抵押物裁定之作成，而由非訟法院

就其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權利存否加以認定並裁判，執行機關須受拍賣抵押物裁定之拘束，據

以執行。 

(2)惟非訟法院就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主文，既係以抵押物為裁定對象，該裁

定理由所載個別擔保債權之存否，即不影響該裁定主文之執行效力，則執行法院據之與其他

擔保債權證明文件，依形式審查結果，可認尚有其他已屆清償期而未受償之擔保債權存在時，

自得以該非訟法院裁定為執行名義開啟執行程序，不生由執行法院取代非訟法院職權之問

題。 

4.職是，債務人於執行程序提出擔保債權一部遭法院否認之確定判決聲明異議，請求駁回抵押權

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時，倘執行法院就其餘債權證明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足認尚有其他已屆期

之擔保債權存在時，即不得以執行名義已失其效力為由，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